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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料 文 件   

 
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

二 零 一 零 年 九 月 十 四 日  
擴 大 會 議 報 告  

 
( 1 )  委 員 會 討 論 了 ：  
 

( i )  有 關 “ 單 車 違 泊 ＂ 的 提 問 及 備 悉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、

沙 田 地 政 處 及 運 輸 署 就 有 關 提 問 的 回 覆 ， 並 通 過 以

下 臨 時 動 議 ：  

 
“ 鑒 於 政 府 近 年 大 力 推 動 單 車 運 動 發 展 ， 市 民 使 用

單 車 日 漸 普 及 ， 區 內 單 車 數 量 與 日 俱 增 ， 遠 超 政 府

部 門 及 屋 苑 的 負 荷 。 由 於 政 府 欠 缺 長 遠 的 發 展 政

策 ， 導 致 單 車 泊 位 供 不 應 求 ， 產 生 嚴 重 單 車 違 例 停

泊 的 問 題 ， 不 但 有 礙 觀 瞻 ， 更 影 響 環 境 衛 生 及 安

全 。  

 

因 此 ， 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建 議 政 府 應 盡

快 研 究 長 遠 單 車 發 展 政 策 和 成 立 專 責 部 門 負 責 統 籌

及 管 理 工 作 ， 於 半 年 後 提 交 本 委 員 會 ， 同 時 檢 討 及

修 訂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， 增 加 公 眾 及 屋 苑 單 車

停 泊 位 數 量 及 設 立 自 助  租 借 系 統 ， 以 改 善 單 車 違 例

停 泊 問 題 。 ＂ （ 2 2 票 贊 成 、 0 票 棄 權 、 6 票 反 對 ）  

 
( i i )  由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提 交 的 “ 馬 鞍 山 路 的 紓 減 交 通 噪

音 措 施 ＂ 以 及  

 

( i i i )  由 運 輸 署 提 交 的 “ 大 埔 公 路 " 禁 止 右 轉 " 的 交 通 管 理

措 施 ＂ 。  

 ( 一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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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 )  委 員 會 通 過 ：  

 
( i )  向 區 議 會 推 薦 委 任 李 日 雄 先 生 為 委 員 會 的 增 選 委

員 ；  

 
( i i )  委 員 會 二 零 一 一 年 會 議 日 期 ；  

 
( i i i )  有 關 “ 遏 止 交 通 機 構 加 價 風 潮 ＂ 的 動 議 ：  

 
“ 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強 烈 要 求 ， 特 區 政

府 應 從 速 推 動 以 下 建 議 ：  

 

一 .  各 交 通 機 構 應 充 分 考 慮 市 民 的 負 擔 能 力 ， 撤 銷

各 項 加 價 申 請 ；  

 

二 .  全 港 各 交 通 機 構 為 傷 殘 人 士 及 全 日 制 學 生 提 供

半 價 優 惠 ； 將 星 期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永 久 列 為 長 者

免 費 乘 車 日 ； 並 研 究 推 出 通 用 於 各 交 通 機 構 的

一 日 、 一 周 及 每 月 乘 車 證 的 可 行 性 ；  

 

三 .  港 鐵 、 巴 士 及 渡 輪 公 司 提 供 津 貼 ， 促 使 有 關 機

構 逢 周 六 、 周 日 及 公 眾 假 期 提 供 乘 客 半 價 優

惠 ；  

 

四 . 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提 供 更 全 面 的 分 段 收 費 及 巴 士 轉

乘 優 惠 安 排 ， 包 括 ： 不 同 巴 士 公 司 之 間 的 轉 乘

優 惠 、 重 推 回 程 車 資 優 惠 、 改 善 現 時 巴 士 車 費

結 構 ， 盡 快 修 訂 《 公 共 巴 士 服 務 條 例 》 的 車 費

等 級 表 及 表 內 的 路 線 組 別 安 排 、 重 新 釐 訂

 現 有 收 費 指 引 ；  

 

五 .  全 面 審 視 及 改 善 目 前 港 鐵 公 司 旗 下 各 鐵 路 線 出

現 收 費 準 則 不 一 的 不 公 平 現 象 ， 並 將 各 路 線 及

組 合 收 費 調 整 至 合 理 水 平 ； 港 鐵 公 司 重 推 十 送

一 票 價 優 惠 ， 增 設 更 多 港 鐵 特 惠 站 ， 並 研 究 進

一 步 擴 大 現 有 月 票 優 惠 計 劃 及 組 合 ；  

 

六 .  積 極 研 究 回 購 東 隧 、 西 隧 及 三 號 幹 線 （ 郊 野 公

園 段 ） ， 或 延 長 隧 道 專 營 權 ， 以 調 低 隧 道 收 費

至 合 理 水 平 ； 以 及  

 ( 二 )



 ( 三 )

 

七 .  進 一 步 放 寬 「 交 通 費 支 援 計 劃 」 的 申 請 資 格 和

津 貼 期 限 ， 並 把 計 劃 擴 展 至 全 港 各 區 。 ＂ （ 以

2 6 票 贊 成 一 致 通 過 ） ； 以 及  

 
( i v )  道 路 交 通 安 全 工 作 小 組 的 更 新 小 組 成 員 名 單 。  

 
( 3 )  委 員 會 備 悉 ：  

 
( i )  香 港 鐵 路 有 限 公 司 就 “ 港 鐵 路 軌 維 修 工 程 ＂ 提 問 的

回 覆 ；  

 
( i i )  運 輸 署 及 九 龍 巴 士 ( 一 九 三 三 ) 有 限 公 司 就 “ 九 巴 加

價 申 請 ＂ 提 問 的 回 覆 ；  

 
( i i i )  由 運 輸 署 提 交 的 進 度 報 告 ； 以 及  

 
(iv) 道 路 交 通 安 全 工 作 小 組 及 關 注 興 建 沙 中  及 顯 徑 站

工 作 小 組 的 會 議 記 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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